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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
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
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

录取工作方案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复试录

取工作实施细则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学院成立以行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以学科核心导师为主

要成员的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学校复试录取工

作方案，制定学院复试工作实施细则，指导复试小组进行相应

的考核工作。

二、复试工作人员的遴选

（一）评委教师的遴选条件及规则

学院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按学科（专业）选派经验丰富、

业务水平高、公道正派的具有学科（专业）背景的人员成立复

试小组。复试小组成员要求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，或具备硕士

研究生导师资格。每个复试小组遴选评委老师 5-7 名。

（二）各学科分组情况

学院按数学一级学科、统计学一级学科、计算机应用技术

二级学科分组，每个学科分为一组，共三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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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学科分组配备秘书情况

每个学科分组配备秘书两人。

三、复试内容、要求及流程

（一）复试内容与要求

1.专业面试（满分 50 分）

专业：基础数学、应用数学、计算数学、运筹学与控制论、

统计学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。

考核内容：

（1）专业素质和能力。

（2）综合素质和能力。

考核方式：

（1）考生线上现场进行 5 分钟左右的专业素质和能力、综

合素质和能力等方面的自我介绍。

（2）复试小组就考生的自我介绍对考生提问除学科（专业）

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外的至少 2 个问题，由考生线上

现场作答。

（3）由考生线上随机抽取 1 套（含 2 个题目）关于本学科

（专业）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的问题，并线上现场作

答。

2.专业知识测试（满分 30 分）

考核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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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基础数学、应用数学、计算数学、运筹学与控制论专

业考核内容为常微分方程。

（2）统计学专业考核内容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。

（3）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考核内容为数据库。

考核方式:

由考生随机抽取报考专业考核内容中 1 套（含 3 个题目）

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的能力测试题，并线上现场作答。

3.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满分 20 分）

专业：基础数学、应用数学、计算数学、运筹学与控制论、

统计学、计算机应用技术。

外语口语测试部分每名考生线上现场进行 2-3 分钟的自我

介绍，语种与初试外国语科目的语种一致。听力测试由复试小

组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进行外语提问，学生根据问题

线上现场作答。

（二）复试具体流程

1.抽题方式

考生随机从 1-5 序号中抽取一套试题。

2.题目呈现方式

题目现场开启，评委老师以口述方式传达给考生。

3.复试流程

（1）考生进入复试考场，完成“两识别，四比对”，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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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信息无误。

（2）考生使用辅助机位（二机位）环绕所处房间 360°展

示考试房间内的情况。

（3）考生调整好辅助机位（二机位）的位置，回到主机位

坐好。

（4）考生在主机位屏幕前出示《准考证》及有效居民身份

证。

（5）进行第一部分专业面试：

○1 考生做 5 分钟左右的专业素质和能力、综合素质和能力

等方面的自我介绍。

○2 评委就该同学的素质和能力等方面进行提问。

○3 考生从 1-5 号题中抽取 1 套试题，由评委提问并作答。

○4 评委评分。

（6）进行第二部分专业知识测试：

○1 考生在 1-5 号中抽取试题，并根据问题进行作答。

○2 评委评分。

（7）进行第三部分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：

○1 考生用外语做 2-3 分钟的自我介绍。

○2 老师进行听力测试。考生就老师提问的问题作答。

○3 评委评分。

（8）考生复试结束，退出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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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资格审查

（一）审查材料内容

包括：1.政审材料

2.诚信复试承诺书

3.个人信息相关证件

4.初试准考证原件

（二）收取资料时间及方式

各专业资料以电子版形式收取，截止时间：4 月 1 日 12:00。

五、考前模拟演练流程及要求

考前模拟演练时间：3 月 31 日。调剂考生演练时间另行通

知。

演练方式：实战演练一对一。

具体操作流程：

指导考生使用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，包括二机位的

架设、系统调试、复试流程。

1.指导考生按要求登录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，进入

会议室。

2.指导考生通过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，完成“两识

别、四比对”。

3.指导考生在“高校招生远程面试系统”实时监督下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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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辅助机位（二机位）环绕所处房间 360°，展示考试房间内的

情况。

4.指导考生摆放及调整辅助机位（二机位）的位置，回到

主机位坐好。

5.指导考生主机位屏幕前出示《准考证》及有效居民身份

证，再次核验身份信息无误后，等待考场开考指令。

6.指导考生在得到开考指令后，熟悉复试工作小组的复试

流程。

相关要求：

1.提示考生在得到复试结束的指令后，立即离开，不得在

考场逗留。不离开考场或再次进入考场均视为考试违纪。

2.提示考生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渠道发布、传播、交流或泄

露考题信息以及复试考核的全部内容。一经查实，即按照国家

相关规定严肃处理，取消录取资格，记入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；

情节严重者，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。

3.提示考生在复试过程中不得佩戴耳机，除主机位和二机

位的电子设备外，考试环境中不得出现与考试相关的电子设备

及资料。

六、复试时间与进度安排

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为 4 月 1 日 8:30-17:00.

调剂考生复试时间拟安排在 4 月 6 日及以后进行，具体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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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和要求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。

一志愿考生复试进度安排：

环 节 时 间

上交审查材料 4 月 1 日 12:00 前

材料审查 4 月 1 日 13:00-16:00

考生远程复试设备调试及指导 3 月 31 日

考生网上签到 4 月 1 日 8：00

七、监督、巡视与复议

（一）复试期间，学院成立以党委书记、纪委书记组成的

监督小组，负责学院复试期间的纪律检查及监督巡视。

（二）学院建立处理考生的投诉和申诉的应急预案，健全、

畅通考生投诉、申诉和监督渠道。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受理考生

的投诉和申诉，并将考生的投诉和申诉及时上报学校研究生招

生工作领导小组。根据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进行复

议，并及时处理、反馈复试结果。

八、学院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其他未尽事宜参照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

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及相关文件要求执行。

九、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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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 系 人：孟老师

联系电话：13889140195

学院其他联系方式：024-86506149

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

2023 年 3 月 31 日


